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尊敬的李家超行政长官、刘光源副主任，各位嘉宾，各位朋

友，大家上午好！ 

 

首先，作为演讲者向大埔火灾的罹难者致以沉痛的哀悼。

这场无情的大火夺走了他们宝贵的生命，让他们的家属痛失

至亲。火灾无情，人有情。这些天来，香港市民和内地居民

以不同的方式表达的爱心，让我们感受到人间有情。希望各

界同舟共济，守望相助，将哀痛转化为建设香港的力量，重

建家园。 

 

今天是 12 月 4 日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十二个国家宪法

日。2014 年 11 月 1 日，为了增强全社会的宪法意识，弘扬

宪法精神，加强宪法实施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，第十二届全

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了设立国家宪法日的决定，

将现行《宪法》的颁布日——12 月 4 日作为国家宪法日，并

规定「国家通过多种形式开展宪法宣传教育活动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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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二年来，在宪法精神的感召下，每年 12 月 4 日全国各

地都会举办丰富多彩的宪法宣传教育活动。2017 年，在庆祝

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《宪法》公布施行 35 周年之际，香港特

别行政区政府首次举行了「国家宪法日」座谈会，开启了香

港特区的「国家宪法日」宣传教育活动，取得了积极的进展。

我们讲法治，首先讲《宪法》，我们讲《基本法》，首先也要

讲作为《基本法》依据的《宪法》。我们讲宪制秩序，也必须

要讲《宪法》和《基本法》共同构成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宪制

秩序。可以说，「国家宪法日」已成为全国人民共同的宪法生

活，也构成凝聚社会共识、培养爱国情怀、塑造宪法文化、

增强国家认同的重要纽带。   

 

三个月前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

胜利 80 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，展现了中华民族铭记历

史、珍爱和平、开创未来的自信与决心。刚刚闭幕的中共中

央二十届四中全会，通过了「十五五」规划的建议，为我们

描绘了国家未来发展五年的蓝图。自「十二五」以来，港澳

特区已经被纳入国家发展规划中，「十五五」规划建议中也包

括了「一国两制」事业美好的发展前景。国家的发展与我们

每个人息息相关，国家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，都能让我们感

受到作为中华民族一分子的自豪感，也让我们感悟到「一国

两制」方针所具有的生命力与创造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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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天，我想围绕「宪法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」这一主题，

从中华民族概念的历史脉络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写入《宪法》

的意义、「一国两制」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系以及如何通

过宪法的有效实施保障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问题，与大家分

享我的一些思考与体会。 

 

一、 「中华民族」概念的提出与近代中国宪法的探索 

 

中华文明源远流长。中国古代悠久灿烂的历史、近代艰

难曲折的遭遇以及当代的发展复兴，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独

特的历史记忆。谈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，我们首先需要了解

「中华民族」这一概念的历史脉络。 

 

我们知道《宪法》是一部历史的教科书，我们共享今天

的《宪法》生活时，也是在漫长的历史脉络中探索中华民族

伟大精神的源流。我国《宪法》序言规定，「中国是世界上历

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」，「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

的文化」。尽管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在历史中既久形成的，但

「中华民族」这一概念的提出我们要回溯到 120 年前。正好

1902 年，我国近代杰出的思想家梁启超在《论中国学术思想

变迁之大势》一文中最早提出「中华民族」这个概念，并在

1905 年发表的《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》一文中通过考察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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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民族的历史源流，提出「现今之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，

实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」重要论断。虽然梁启超提出的「中

华民族」概念只是「体现了现代中华民族意识觉醒的最初阶

段性」，但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成为今天我们理解中华民族

「多元一体」的思想源流之一。而这种民族意识的自我觉醒

显然与近代以来国家遭遇的历史变局有关。如何塑造民族的

同一性与主体性，如何在内忧外患的时代变局中存续中华文

明、建构现代国家，可以说是近代以来不同时期中国学人们

共同探索的命题，也是「中华民族」这一概念所蕴含的丰富

的历史内涵。 

 

就在梁启超等学人开始探索「中华民族」历史的时候，

近代中国也开启了对宪法制度的艰难探索。也正好 120 年前

的 1905 年，受日俄战争的影响，民族危机感加深，清朝政府

派五大臣去考察世界各国的宪法，为清末立宪作出准备。

1905 年 12 月 11 日，五大臣们从北京出发，经过漫长的时间

到世界二十多个国家考察宪法。可以说，五大臣考察宪法是

中国走向世界、开启中外宪法交流的最初实践。历史告诉我

们，在民族危亡之际，宪法观念与中华民族意识同步觉醒，

宪法与国家建构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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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11 年，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废除了延续两千多

年的封建帝制，提出「振兴中华」的口号。不过，中国人民

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历史任务还没有完成。对「中华

民族」概念以及现代宪法的探索，也都刚刚起步。 

 

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，「锻造了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

兴的主导力量」——中国共产党。中国共产党是担负中华民

族伟大复兴重任的真正探索者、实践者和开拓者。1917 年，

面对艰难的时局，中国革命先行者李大钊先生提出，「当以中

华国家之再造，中华民族之复活为绝大关键」。 1922 年党的

二大宣言中明确提出要「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」。1939 年

12 月，毛泽东在他写的《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》一文中提

出， 「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，同时又是酷爱自

由，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」。1949 年新中国的成立，中国共

产党人对中华民族历史与精神的艰难探索构成了当代中华

民族伟大精神的思想和制度的来源。 

 

总之，「中华民族」概念的形成与演变蕴含了中国人民对

国家、民族、自由与尊严的思考，并形成以宪法实现国家整

合的共识。可以说，中华民族、中华民族复兴等概念的演变

与中国早期宪法观念的探索是同步进行的，是内忧外患中的

中国人民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作的历史选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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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」写入《宪法》的意义 

 

二十世纪上半叶，中国经历了波澜壮阔的革命与艰苦卓

绝的反侵略战争，锻造了坚韧的中华民族品格，形塑了国家

认同和民族认同。1949 年通过的《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、

纪年、国歌、国旗的决议》指出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未

正式确定前，以《义勇军进行曲》作为国歌。我想，我们在

座的各位都会记住其中最激荡中国人民人心的一句话——

「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，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

声……」。 

 

2018 年，在现行《宪法》进行第五次修改时，「中华民族

伟大复兴」正式写入《宪法》，使这一概念具有国家根本法的

规范属性，《宪法》规定「推动物质文明、政治文明、精神文

明、社会文明、生态文明协调发展，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

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

复兴」。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」写入《宪法》，不仅把政治

概念上升为宪法概念，同时展现了中国人民作为国家主人的

坚定意志，「伟大复兴」是中华民族百年的梦想，也是中国共

产党百年奋斗的初心和使命。一百年来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

民所进行的所有的奋斗，所有的牺牲，所有的创造，它的主

题就是一个——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。这是国家《宪法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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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定的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国家目标。 

 

三、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」作为《宪法》上的国家目标 

 

也就是说，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」写入《宪法》有甚么含

义?它的内涵是非常丰富的，它也是开放的、不断变迁的。以

下我想从四个方面讲《宪法》文本中的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」

所包含的内涵。作为国家根本法，《宪法》对国家发展目标、

国家基本国策以及国家价值观都作出规定，这是中国宪法不

同于西方宪法的显著特征。是通过《宪法》的规定，使我们

的人民不仅对现实生活有安定感、稳定感，同时也对未来生

活有稳定的预期。《宪法》上的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」内涵十

分丰富，既是国家发展目标，也是扩大统一战线、推进祖国

统一、维护世界和平的宪法基础。 

 

从历史上看，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「社会主义工

业化」、「四个现代化」，到改革开放后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」

成为《宪法》的目标，一直到 2018 年修改以后，将「中华民

族伟大复兴」作为国家的发展目标。中国的国家发展目标已

经成为《宪法》的规范体系，现代化贯穿于我国《宪法》的

制定、修改与实施的整个史进程。《宪法》序言中的历史叙述

和对国家目标的表达，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宪法意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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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宪法》文本中的基本国策条款、基本权利条款、国家

机构条款等，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实施提供了强而有力的宪法

保障。我们看到「富强、民主、文明、和谐、美丽」的目标

对应的是《宪法》文本规定的「物质文明、政治文明、精神

文明、社会文明、生态文明」，也就是说五大文明是协调发展，

塑造了中国《宪法》上的伟大国家文明形象。比如社会文明

的层面，《宪法》从总纲到第二章「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」

体现了国家致力于捍卫社会正义、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及构建

和谐稳定的社会基础。我们再看生态文明的层面，《宪法》第

26 条明确规定了「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、防

治污染和其他公害」的国家义务。建设美丽的中国是中国《宪

法》规定的国家明确义务。这一要求将通过正在制定的生态

环境法典得到全面的落实。建设美丽的中国，实现中华民族

的永续发展描绘了蓝图。这些都为我们理解「中华民族伟大

复兴」具有重要的意义。 

 

为了实现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」，2018 年《宪法》修改时，

同时增加了一个条款，就是将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

爱国者」纳入到「统一战线」之中，将实现「中华民族伟大

复兴」的中国梦作为团结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最大公约数。实

现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」，需要我们凝聚各方面的力量，为此

要共同的奋斗。统一战线的工作主要是做人的工作，是为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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壮大共同奋斗的力量，只有把《宪法》规定的全体社会主义

的劳动者、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、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、

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，我们都

团结起来、凝聚起来，才能为实现中国梦提供强大持久而广

泛的力量和支持。2021 年，《「一国两制」下香港的民主发展》

白皮书提出，要「在爱国爱港旗帜下实现最广泛的团结，不

断扩大团结面，增强包容性，建构最广泛的『一国两制』统

一战线」，这也是《宪法》实施的重要内容。 

 

《宪法》上实现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」包含着完成统一

祖国的大业。《宪法》序言明确规定，「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

国的神圣领土的一部分。完成统一祖国的大业是包括台湾同

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神圣职责」。这既是《宪法》确立的国

家统一目标，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，需要

我们海内外中华儿女为之不懈努力奋斗。「十五五」规划建议

中再次强调，推动两岸关系发展，推进祖国统一大业，坚决

打击台独分裂势力。五年以前，2019 年 1 月 4 日，在纪念

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告台湾同胞书》发表 40 周年的纪念

讲话中，习近平主席指出「两岸迄今尚未完全统一是历史遗

留给中华民族的创伤。两岸中国人应该共同努力谋求国家统

一，抚平历史创伤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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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

想，也是维护世界和平、正义与自由的强大力量，也给各国

带来共同发展的机遇，不会对任何国家构成任何威胁。正如

我们《宪法》所指出，「中国革命、建设、改革的成就是同世

界人民的支持分不开的。中国的前途是同世界的前途紧密地

联系在一起的」。今年是联合国成立 80 周年，也是联合国宪

章制定的 80 周年。80 年来所形成的最大的国际共识就是维

护和平、保障人权、反对战争。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被侵略、

被压迫的历史不断提醒我们，只有为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

才能带来真正的和平和发展，也让我们感受到维护和平、正

义的国际秩序是多么的宝贵、多么的重要。 

 

可以说，《宪法》规定的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」概念是包

容、开放的，是具有和平主义与国际主义理念的规范体系。

因此，我们要恪守宪法精神，让中国《宪法》在「推动构建

人类命运共同体」，「维护世界和平」中发挥积极的作用。 

 

四、《宪法》全面实施与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」 

 

 「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」。宪法的精神和最高的价值就

是以人为本，保障人的生命、自由、尊严和平等。全面贯彻

实施《宪法》是依法治国的基础性工作，也是实现「中华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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族伟大复兴」的根本保障。 

 

中国共产党二十大报告强调，「依法治国，首先是依宪治

国；依法执政，关键是依宪执政」，并要求「必须依据《宪法》

治国理政」。近年来，在「依宪治国、依宪执政」理念下，宪

法至上、尊重宪法权威成为中国社会的基本共识，宪法在治

国理政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。「依宪治国、依宪执政」作

为中国法治发展的基本经验和基本特征，其核心要义是，中

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执

行宪法和法律，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。 

 

为了落实「依宪治国、依宪执政」原则，目前，宪法监督

制度在实践中不断得到完善，以响应人民对宪法生活的期

待。首先，以《宪法》为基础，我们建立了完善的社会主义

法律体系。到今天为止，现行有效的法律有 310 件，行政法

规六百多件，地方性法规一万四千多件，自治条例、单行条

例等八百多件。所有的法律必须要符合《宪法》，这是中国《宪

法》的基本原则。同时，为了加强宪法实施，我们设立了全

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，并通过合宪性审查、备案审查，

来纠正在现行的制度、现行的规范性文件中违背宪法精神、

违背人权原则的一些规范性的具体法规。比如，通过纠正「同

命不同价」的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，让《宪法》上的「生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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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上」成为一个具体的制度。所有的赔偿中，都要以城乡统

一的标准，不能像过去那样，城乡之间不同的标准。为了加

强对公民通信自由的保护，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通过备案审

查明确通信自由是《宪法》的基本权利。只有《宪法》明确

规定的特定主题，通过特定程序，在特殊情况下才能对公民

的通信进行限制。地方性的法规是无权制定有关通信自由的

限制条款。即便是法律规定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也要受到

严格的程序限制。因为在人工智能的时代，公民的隐私权、

通信自由越来越重要。 

 

总之，一个迈向伟大复兴的民族，必然要坚守宪法至上

原则，并通过完善的宪法实施制度维护宪法的秩序和人民的

尊严。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」也要求一部充满生命力的宪法，

让宪法生活成为每一个公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。 

 

五、「一国两制」与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」 

 

习近平主席指出，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

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、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，「一国两

制」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。因此，我们要立足于实现

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」发展大局，从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宪

法高度来认识和平、包容、开放、共享的「一国两制」的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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值理念，更要深刻的理解「一国两制」不仅是中国的，同时

也是与世界分享的、伟大的、人类文明的贡献。 

 

今年是现行《宪法》颁布 43 周年，也是《基本法》颁布

35 周年、香港回归 28 周年。43 年前，《宪法》的设计者们 

为实施「一国两制」解决港澳问题提供了完整的宪法框架。 

因此，《宪法》实施四十多年的成就中，最具标志性的成果 

就是依照《宪法》将「一国两制」法律化，制定《基本法》，

设立特别行政区，让香港继续保持原有的资本制度和生活方

式不变，并保持繁荣稳定。 

 

各位嘉宾，各位朋友，宪法是人类文明的伟大创造，由

它构建和规范的现代政治共同体，是我们每个人赖以生存的

家园。宪法是一个民族历史记忆的记载，也是人类理性规划

生活的制度标志。国家宪法日不只是我们公民生活的一种仪

式，它承载着全社会的价值共识、对未来的憧憬以及创造美

好生活的向往。 

 

让我们弘扬中华民族伟大精神，以宪法凝聚社会共识，

以更开阔的视野与理念，促进香港繁荣稳定，推动宪法实施

成为我们每个人的一种生活方式，共创「一国两制」事业更

加美好的未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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谢谢大家！  


